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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司办〔2017〕184 号

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启用新的广东律师管理系统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、顺德区司法局：

为落实中央及省政府有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署，方便

群众办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律师法》，省厅组织开发了新的广东律师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新

系统”）。此前，惠州、东莞、江门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

已对新系统进行试运行，现新系统已经具备在全省上线运行的条

件。省厅决定，从 4月 3日开始在全省启用新系统。为保障新系

统有序、规范、顺利运行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新旧系统的区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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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使用主体不同：旧系统用户包括司法行政机关、律师

协会和律师事务所。新系统用户只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；

律师、律师事务所等行政相对人根据省政府推进广东省网上办事

大厅的工作要求，统一在网上办事大厅申请办理有关事务。

（二）运行网络不同：旧系统在互联网上运行；新系统在政

法网（与互联网物理隔离）运行，以确保信息安全。

（三）功能区别：新系统涵盖旧系统的所有功能，并增加全

程电子化审批、投诉处罚管理、办事咨询回复、预约事项管理等

新功能。

二、新系统的访问方法

（一）新系统部署在政法网，请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工

作人员使用连通政法网的电脑访问广东司法行政信息网（即省厅

内网网站，访问地址：http://10.110.8.80），登陆后点击左侧快捷

入口的“广东律师管理系统”进入新系统。（具体操作方式详见附

件 1）

（二）暂未连通政法网的单位，请通过政务外网（互联网）

访问新系统（访问地址：http://gdlv.gdsf.gov.cn），互联网访问入口

只在过渡期使用，在有关单位迁入政法网后，省厅将关闭互联网

访问入口。

（三）新系统的登陆账号与“政法网的办公共享系统”一致，

账号由各单位的办公共享系统管理员管理。律管部门及协会工作

人员还没有账号或忘记密码的，请与本单位的办公共享系统管理

员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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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申请网上办事的方法

新系统投入使用后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均可在互联网访问广

东省网上办事大厅省司法厅窗口（简称“网上办事大厅”，访问

地址：http://wsbs.gdsf.gov.cn）申请办事，跟踪办事进度，查询办

事结果。为确保信息安全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账号均需通过实名

认证（具体操作方式详见附件 2）。

4 月 3 日起，旧系统将关闭申请功能，并提示申请人到网上

办事大厅提出申请。请各地市司法局尽快将相关情况通知律师协

会及辖区内的律师事务所，组织律师事务所尽快完成实名认证，

并明确“经实名认证的账号所做的一切操作，本系统都将视为其

本人的操作”的工作要求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使用网上办事大厅

有疑问的，可径直咨询律管系统维护人员（电话：020-86350156，

QQ：2795242737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信息化工作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尽快完善局

域网，把政法网延伸到律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办公电脑；已连通政

法网的，要继续做好网络的运维，及时解决网络故障，保障网络

畅通。

（二）请各单位组织本辖区内各县（区）司法局及律师协会

按照新系统权限分配说明（附件 3），认真填报《律管工作人员使

用新广东律师管理系统账号权限分配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，在 3月

29 日前加盖单位印章后传真到省厅律管处。

（三）各单位办公共享系统管理员要在 3月 27 日前补充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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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机构、人员信息，并指导律管部门工作人员登录系统。账

号必须对应到具体人员，不允许设置对应机构的账号。账号管理

具体要求按照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办公共享系统系统管理规范（试

行）》（粤司办〔2011〕263 号）执行。

（四）新系统要求各申请人上传电子版申请材料，请各地市

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提供场地及专用的扫描设备，方便本辖区内

不具备扫描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完成申请材料的电子扫描工

作。

（五）4 月 3 日起，律师事务所和个人一律在新平台提起业

务申请。新系统投入使用前，在旧系统尚未完成的业务将继续在

旧系统处理，直至审批流程结束。在新旧系统衔接过程中，请各

地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审批时限要求。旧系统中的所有业务处理完

结后，省厅会将旧系统的数据迁移到新系统中，并关闭旧系统。

（六）请各单位认真学习《广东律师管理系统管理机关用户

操作手册》，尽快熟悉新系统的操作，指导各律师事务所、律师及

其他申请人办理业务。

（七）新系统的使用过程中的问题，请联系新系统维护人员

（电话：020-86350156，QQ：2795242737，政法网即时通名称：

新律管系统问题解答）解决。

附件：1．广东律师管理系统管理机关用户操作手册

2．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省司法厅窗口系统律师、律师

事务所用户操作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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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新广东律师管理系统权限说明

4．律管工作人员使用新广东律师管理系统账号权限分

配汇总表

广东省司法厅

2017 年 3 月 22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省律师协会、各地级以上市律师协会。

广东省司法厅办公室 2017 年 3月 23 日印发


		http://www.eseals.cn
	2017-03-23T16:25:24+0800
	周杏/1
	保护PDF文档安全




